
射 阳 县 财 政 局

射 阳 县 教 育 局
射 财 行〔2018〕 8号

射 教 财〔2018〕10号

关于下达2018年春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

国家助学金补助经费指标的通知
县有关中等职业学校：

按照《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春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省财政补助经费指标的通知》（苏财教〔2017〕252号）精神，现将中等职业学校2018年春季学期国家助学金补助经费指标下达给你们(见附件)，相应增列各校2018年度“2050304职业高中教育—助学金”预算支出指标，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职助学金资助标准为2000元/生/年。国家助学金补助对象为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我县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均资助比例按扣除涉农专业学生后在校生的12%确定。本学期各校应按2017年秋季学期发放名单和每生1000元的标准发放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确需变动名单的，需履行评审程序并公示。

二、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国家助学金发放工作，校长要对学校助学工作负主要责任。要加强助学补助资金的规范化管理，专款专用，必须在6月20日前将2018年春季学期助学金按时足额一次性打入受助学生“中职学生资助卡”中，并将有学生本人和班主任签字的助学金发放凭证保存备查，不得以提供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各学校要按照国家和省政府有关规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5%的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

三、各学校除及时更新学生学籍和全国资助系统信息外，请于6月20号前将盐城市中等职业学校阳光扶贫模板、发放名册等纸质材料上报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一并发送阳光扶贫模板电子档。同时规范会计核算，建立资助学生档案存档备查。县教育局将会同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审计、物价等部门加强对助学金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弄虚作假、套取财政专项资金的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江苏省财政监督办法》等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学校领导的责任。

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反馈，联系人：徐同群、杨生虎，联系电话：0515—82373452。
附件：

1、中等职业学校2018年春季学期国家助学金补助经费分配表 

2、2018年春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发放表

3、盐城市中等职业学校阳光扶贫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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